
附件三

勞動部振興經濟促進就業獎勵計畫成果報告表

店家名稱

一、行銷活動說明
（檢附佐證資料）

(如實際參與巿集、電商、FB等…等)

二、總銷售表現說明

本店家於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

(一)共收取行政院振興券面額，計新臺幣(大寫)    拾    萬    仟

佰元正。

(二)獲勞動部加碼 50%銷售獎勵金，計新臺幣(大寫)    佰   拾

萬    仟    佰    拾元正。

(三)使用上開優惠方案合計服務人次     人次，消費總金額計新臺

幣(大寫)        佰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正。

(四)實際總服務人次         人次，實際消費總金額計新臺幣(大

寫)        佰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元正。

三、其他活動效益或附帶價值說明(如帶動在地觀光旅遊人次、週邊商品銷售量…等)

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主管或負責人：

店家大小章：


